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53號

上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鍾進發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徐韻晴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林錫祿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等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2年度

易字第463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

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92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檢察官僅就被告鍾進發（以下逕稱其名）被訴加重竊盜罪無

罪部分；被告林錫祿（以下逕稱其名）被訴侵入住宅無罪部

分提起上訴，是本院審理範圍僅及於前開部分。

二、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鍾進發被訴加重竊盜罪為

無罪；對林錫祿被訴侵入住宅罪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

均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之證據及理由（如附

件）。

三、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鍾進發部分：依告訴人李○池於警詢、原審審理時證述可知

鍾進發於民國112年1月9日進入花蓮縣○○鄉○○村告訴人

住宅（下稱告訴人住宅，地址詳卷）時，已知告訴人不在

家，但鍾進發卻進入倉庫房內搜尋財物，復在冷凍櫃處、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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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區翻找財物，且在告訴人住宅停留17分鐘，此有監視器錄

影存卷可證，堪認鍾進發已為著手竊盜行為之實施，縱無法

證明其竊盜得逞，仍應論以刑法第321條第2項、第1項第1款

侵入住宅竊盜未遂罪，原審遽為無罪之諭知，容有違誤。

　㈡林錫祿部分：　

　　林錫祿於警詢時自陳過年前後其最後一次去告訴人住宅時，

告訴人有大聲喝斥其出去等語，原審未審酌林錫祿之前多次

前往告訴人住宅均未找到綽號「阿猴」之男子，且曾遭告訴

人喝斥出去，主觀上已知無權且無正當理由，卻仍擅入告訴

人住宅，自已該當侵入住宅罪構成要件。原審遽為林錫祿無

罪之諭知，容有違誤。

　㈢爰就上開部分提起上訴，請求撤銷原判決上開部分，更為適

當之判決云云。

四、經查：

　㈠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所謂認定

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

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

為斷罪之資料；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

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

裁判基礎（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

裁判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

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

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

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

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

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裁判足參）。此即學說上所

稱基於嚴格證明法則下之「有罪判決確信程度」，對於被告

是否犯罪之證據應證明至「無庸置疑」之程度，否則，於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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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推定原則下，被告自始被推定為無罪之人，對於檢察官所

指出犯罪嫌疑之事實，並無義務證明其無罪，即所謂「不自

證己罪原則」，而應由檢察官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責任，如

檢察官無法舉證使達有罪判決之確信程度，以消弭法官對於

被告是否犯罪所生之合理懷疑，自屬不能證明犯罪，即應諭

知被告無罪。又告訴人或證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其目

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

場，是其縱立於證人地位具結而陳述，依經驗法則判斷，其

供述證據之證明力仍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

為薄弱，從而，告訴人或證人就被害經過之陳述，除須無瑕

疵可指，且須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始足當之。又

刑法第306條所謂無故侵入，係指行為人無權或無正當理

由，或未得住屋權人之同意，而違反住屋權人之意思，以積

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之方式進入他人之住宅或建築物。而有

無正當理由而侵入，其理由正當與否，應以客觀標準觀察，

凡法律、道義、習慣等所應許可，而無背於公序良俗者，即

不能謂非正當理由，是該罪之成立須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明知

其無權侵入而無正當理由仍執意侵入之故意。又於住宅之居

住權人有數人時，因居住權人對於該住宅原則上均享有平等

之支配、管理權能，故均有同意之權限，是倘經複數居住權

人中之一人同意而進入住宅中共同居住、支配、管理之空間

時，即非無故侵入(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010號判決意

旨參照)。

　㈡原判決就卷內證據調查之結果，而為綜合判斷、取捨，已詳

敘：⒈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已證述其不知道鍾進發有無竊取

廢鐵區的廢鐵，其在警詢時稱鍾進發有竊取其住宅存放廢鐵

區的鐵桶、鐵板僅是其主觀猜測，實際上其沒有證據，故也

不再追究等語明確。而佐以鍾進發與告訴人本即認識，告訴

人每月均會邀約鍾進發至其住宅小酌，且鍾進發當日進入告

訴人住宅後尚3次取水替告訴人之雞舍補水，監視器畫面亦

無攝得鍾進發有拿取屋內任何財物，自無從僅憑鍾進發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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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走動查看物品、拿取冷凍櫃中物品又放下等行為，遽認鍾

進發有不法所有之竊盜故意，無從形成鍾進發犯刑法第321

條第2項、第1項第1款侵入住宅竊盜既遂或未遂罪之確信，

乃對鍾進發被訴加重竊盜罪部分為無罪之諭知。⒉綽號「阿

猴」男子本名為王○禮（以下逕稱其名），於110年至111年

11月間在告訴人住宅處工作，並與告訴人同住該處，林錫祿

是王○禮友人，王○禮有讓林錫祿來告訴人住宅，林錫祿也

常到該處找王○禮，但王○禮離開後，告訴人並未告知林錫

祿王○禮已離開等情，業據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

則林錫祿先前既已獲同住於告訴人住宅之王○禮同意得進入

該處，復於不知悉王○禮已離去告訴人住宅之情況下，循往

例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之土地找尋王○禮，於找尋未果

後即於3分鐘內離開，自難認林錫祿主觀上具有明知其無權

進入而無正當理由仍執意侵入之故意，無從形成林錫祿犯刑

法第306條無故侵入住宅罪之確信，乃對林錫祿為無罪之諭

知。原判決所為論斷，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有

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自不容任意指為違法。

　㈢檢察官雖執前開陳詞上訴，但：

　⒈鍾進發部分：　

　①告訴人和鍾進發認識20至30年，告訴人每月都會約鍾進發至

告訴人住宅小酌聊天約1次，鍾進發對告訴人住宅很熟悉，

也知道冷凍櫃中有食物，但告訴人於鍾進發112年1月9日離

開後，並未發現冷凍櫃有財物損失等情，業經告訴人於原審

審理時證述明確（見原審卷第169頁至第175頁），此核與原

審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筆錄所示鍾進發雖有打開冷凍櫃

翻找其內物品，但並未自該櫃內取走任何物品之情相符（見

原審卷第160頁至第161頁），自無從逕以鍾進發打開冷凍櫃

並翻找其內物品之客觀行為，逕認鍾進發此舉乃係基於不法

所有意圖竊盜犯意而為之著手竊盜行為。

　②依現場監視器錄影及原審勘驗筆錄固可證明（見原審卷第16

0頁至第164頁），鍾進發於112年1月9日在告訴人住宅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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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17分許，並四處走動，及進入一扇鐵門內約46秒，與站在

告訴人所稱堆積廢鐵處前約35秒，然依原審勘驗現場監視器

錄影結果（勘驗筆錄見原審卷第161頁；截圖見警卷第51頁

至第53頁、本院卷第109頁），監視器錄影僅有攝得鍾進發

空手進入該鐵門內，嗣亦空手走出該鐵門，並未攝得鍾進發

在內作何事，另鍾進發站在告訴人所稱堆積廢鐵處前時，因

監視器畫面反光強烈，鍾進發身影幾近模糊，根本無法辨識

鍾進發在該處之舉動（上訴意旨所引偵查中勘驗筆錄之勘驗

結果與監視器錄影光碟客觀播放結果及截圖有所出入，自非

可採），且鍾進發在上開住宅內的大部分時間，或在發呆看

手機，或取水往返雞舍3次補水，或至戶外香蕉區活動，對

於放在該住宅內明顯可見具有財產價值之電鍋等電器用品、

價值至少千元之紅殼雞蛋數箱，均未碰觸、拿取，足徵鍾進

發上開在告訴人住宅之行止，顯與一般竊賊侵入住宅後大肆

搜索翻找財物及盡可能拿取目視可及有價值財物之舉止相

異，由此堪認鍾進發辯稱：其進入告訴人住宅並無不法所有

意圖及竊盜犯意等語，確屬有據，堪以採信。自無從憑鍾進

發在上開住宅內四處走動、進出鐵門、站在廢鐵區前數十秒

等客觀行止，遽認其係基於不法所有意圖竊盜犯意而為之著

手竊盜行為。

　③至告訴人於警詢時雖指述鍾進發進入其住宅後有竊取廢鐵區

之鐵板、鐵桶云云（見警卷第29頁）。然其於原審審理時已

證稱澄清：鍾進發112年1月9日離開後，經我清點財物，不

能確認有無財物不見。因為我堆積的廢鐵很多，就算有找不

到的，也是幾支像小支螺絲那樣的廢鐵，價值大約幾百元，

但監視器看不出來鍾進發有拿取，我也沒有在場親眼看到，

我沒證據證明鍾進發有偷竊，我在警詢中說被告有偷我堆廢

鐵處的鐵桶、鐵板，是我自己的猜測，因為那部分的監視器

畫面反光、看不清楚等語明確（見原審卷第169頁至第175

頁）。從而，自難僅憑告訴人警詢時之主觀猜測遽為不利鍾

進發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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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檢察官上訴意旨謂鍾進發稱其前往告訴人住宅係為訪友之說

詞，不可採信云云。然按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有緘默權，被

告基於「不自證己罪原則」，既無供述之義務，亦無真實陳

述之義務，同時亦不負自證清白之責任，不能因被告未能提

出證據資料證明其無罪，即認定其有罪；至法院審理刑事案

件，檢察官對於控訴被告犯罪事實的證明責任，自包括提出

證據的責任與使審理事實之法院相信被告有犯罪事實的心證

責任，必須使法院無合理之懷疑，始得認定被告有罪（最高

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2508號判決意旨參照）。據此，縱令鍾

進發並未就其至告訴人住宅之原因、動機提出完整證據或解

釋，亦難遽認鍾進發有上訴意旨所指侵入住宅竊盜既遂或未

遂之犯行，是檢察官執此指稱原審判決鍾進發此部分無罪顯

有違誤云云，亦無可採。　　

　⒉林錫祿部分：

　　上訴意旨以林錫祿已多次前往上址未遇王○禮，且於警詢時

自陳於過年前後最後一次欲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土地

時，經告訴人當場喝斥出去等語（見警卷第20頁），而認林

錫祿於本案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土地時，主觀上已知其

無權且無正當理由而具有侵入住宅之犯意。然林錫祿最後一

次欲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土地時，經告訴人當場喝斥出

去之時間係在112年1月17日之後，而在此之前，告訴人從未

明確告知林錫祿不要再過來上址，亦未告知林錫祿王○禮已

經離開等情，業經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述綦詳（見原審卷

第314、316頁），則本案林錫祿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土

地欲找王○禮之時間（112年1月14日），既在告訴人明確告

知林錫祿不要再來之前，且檢察官亦未舉證證明林錫祿當時

業知王○禮已不住在上址，則由林錫祿基於過往王○禮同意

其進入告訴人住宅找王○禮之認識，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

繞土地，並於無人應聲後旋於3分鐘內離去等情綜合觀察，

自難認林錫祿本案進入上址時，主觀上具有明知其無權進入

而無正當理由仍執意侵入之故意。是檢察官執此指摘原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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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林錫祿無罪顯有違誤云云，顯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難認鍾進發有起訴書或

上訴書所指侵入住宅竊盜既遂或未遂犯行；亦難認林錫祿有

起訴書所指無故侵入住宅犯行。從而，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

據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被告2人是否涉犯上開犯行，仍

有合理懷疑之存在，亦無法說服本院形成被告2人就上開罪

名有罪之心證，則依罪疑唯有利於被告原則，應對被告2人

為有利之認定。此外，本院在得依或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範

圍內，復查無其他積極明確之證據，足以認定被告2人有檢

察官所指之上開罪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2人犯罪。原審因

而為鍾進發被訴加重竊盜罪部分無罪；林錫祿無罪之諭知，

核無違誤，應予維持。檢察官上訴未提出適合證明犯罪事實

之積極證據，其上訴意旨所指各節仍就原審所為之證據取捨

及心證裁量，再事爭執，然上開論點均不足認定鍾進發有不

法所有意圖及竊盜犯意；亦不足認定林錫祿有明知無權進入

而無正當理由仍執意侵入之故意，自不足以動搖原判決之基

礎，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鍾進發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

為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73條、第368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蘭雅提起公訴及上訴，檢察官鄧定強、劉仕國到

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李水源

　　　　　　　　　　　　　　　法　官　謝昀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原訂10月31日宣判，因10月31日颱風停班，順延至11月1日宣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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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劉又華

●附件：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463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鍾進發

選任辯護人　徐韻晴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林錫祿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92

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鍾進發被訴加重竊盜部分無罪；被訴無故侵入住宅部分公訴不受

理。 

林錫祿無罪。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

一、被告鍾進發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於民國112年1

月9日12時21分許(起訴書誤載為47分)，趁告訴人李○池住

宅大門未完全關閉機會，侵入花蓮縣○○鄉○○村○○000

○0號之告訴人住宅(下稱告訴人住宅)內，四處翻找財物

後，竊取告訴人之財物鐵板後離去。因認鍾進發涉犯刑法第

321條第1項第1款之侵入住宅竊盜罪嫌等語。

二、被告林錫祿於112年1月14日10時24分許(起訴書誤載為50

分)，趁告訴人住宅大門未完全關閉機會，無故侵入告訴人

住宅附連圍繞之土地內。因認林錫祿涉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

無故侵入他人住宅附連圍繞之土地罪嫌等語。

貳、鍾進發部分：

一、無罪部分：

　(一)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

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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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

第154條第1項、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

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

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

礎。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

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

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

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再認定不利於

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檢察官依實質舉證責任所

提出之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基於無

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二)公訴意旨認鍾進發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鍾進發之供

述、告訴人之指訴、監視器錄影光碟、擷取畫面翻拍照片

及偵查中勘驗筆錄等為其主要論據。

　(三)訊據鍾進發固坦承有於上開時間進入告訴人住宅等事實，

但堅詞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我要去找告訴人，但打

電話沒有接，我就直接去告訴人家裡，沒有偷東西等語。

辯護人則為其辯稱：自勘驗監視器畫面可知，鍾進發沒有

拿任何東西，且鍾進發與告訴人有一定交情，四處摸摸看

看亦非竊盜之著手而無未遂問題，且當時告訴人家中無

人，若鍾進發有竊盜之犯意自能得手而非空手而歸等語，

經查：

　　　1.鍾進發於112年1月9日12時21分許，進入告訴人住宅，

嗣於同時38分許離開等情，業據鍾進發於偵訊及本院準

備程序坦承不諱(偵卷第28頁，本院卷第67頁)，並經本

院當庭勘驗監視器畫面，有勘驗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

第155至164頁)(監視器畫面顯示時間快26分鐘，參警卷

第49至55頁)，此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為真。

　　　2.惟經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其中並無任何鍾進發竊取告

訴人住宅財物之情(本院卷第155至164頁)，而警卷中之

監視器擷取畫面翻拍照片(警卷第49至55頁)及偵查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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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驗筆錄(偵卷第29至30頁)亦均未顯示鍾進發有何竊盜

行為，已難認鍾進發有公訴意旨所指竊取告訴人鐵板之

犯行。

　　　3.又告訴人固於警詢時陳稱：鍾進發擅自進入我家，隨意

翻動我的東西，不知道他是否有拿我東西，我後來發現

廢鐵區的鐵桶和鐵板數量不清楚，他拿走我的東西就離

開了等語(警卷第29頁)，並於偵訊中證稱：我認為鍾進

發有拿我的廢鐵，應該是把東西拿衣服擋住，很快的放

在副駕駛座或駕駛座等語(偵卷第29至30頁)，然經本院

當庭勘驗監視器畫面後，告訴人則證稱：那裡東西滿多

的，實際上有無不見我不太清楚，這是我揣測的，監視

器沒拍清楚沒有證據，我不再追究，我沒有辦法確定鍾

進發拿走鐵條，但我怕他真的有拿，所以警詢時才這樣

講等語(本院卷第169、171、175頁)，可知告訴人於警

詢及偵訊中稱鍾進發拿走廢鐵僅為臆測之詞，自難作為

鍾進發有竊盜犯行之積極證據。

　　　4.至於檢察官於論告書中以鍾進發有四處走動查看物品，

拿取冷凍櫃中物品後又放下等情，已著手為竊盜等語，

然竊盜罪既以行為人主觀上有不法所有意圖為要件，自

不得僅以其客觀上有查看、接近他人財物即得逕論已著

手於竊盜。查鍾進發與告訴人本即認識，鍾進發偶爾會

至告訴人住宅幫忙工作，1個月也會到該處小酌1次，案

發當天原係告訴人約鍾進發至家中小酌，但因告訴人另

有其他工作而取消等情，業據告訴人於本院證述甚詳

(本院卷第174頁)，是鍾進發稱當天是要去告訴人家中

找告訴人等語，尚非全然無稽。且鍾進發當日在告訴人

住宅中亦持1透明水杯來回裝水3次，此有本院勘驗筆錄

可稽(本院卷第162頁)，鍾進發並陳稱當時是去幫雞籠

裝水(本院卷第165頁)，告訴人則證稱：我有養幾隻

雞，當天鍾進發可能看到沒水幫我加水等語(本院卷第1

74頁)，彼此互核一致，益證鍾進發並非為竊盜而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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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人住宅，而僅因時常至告訴人住宅幫忙或小酌，故

四處摸摸看看，實與常人至友人家中拜訪之情形無異，

難認有何竊盜之犯意。況查，若鍾進發果具有竊盜犯

意，則於案發當時告訴人住宅空無一人之情況下，自得

逕行竊取財物，實無在告訴人住宅中繞了一圈後即自行

離開之理。

　(四)綜上所述，本件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僅能證明鍾

進發有於案發時間進入告訴人住宅之事實，尚無法證明鍾

進發有竊取鐵板或其他財物之行為，揆諸首揭說明，檢察

官所提出之積極證據既不能證明鍾進發犯罪，即應為其無

罪之諭知。

二、不受理部分：

　(一)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告

訴；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

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規定參照。又檢察官以實

質上或裁判上一罪案件，提起公訴，如經法院審理結果，

認為一部無罪，他部不受理或免訴者，其判決主文，應分

別諭知(最高法院55年度第4次民、刑庭總會會議決議參

照)，合先敘明。

　(二)本案告訴人告訴鍾進發侵入住宅部分，依刑法第308條第1

項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而此部分業經雙方和解且告訴人具

狀撤回告訴（本院卷第239頁），因公訴意旨認此部分為

前揭加重竊盜構成要件之一部分，故就告訴人告訴鍾進發

侵入住宅部分，自應為不受理之諭知。

參、林錫祿部分：

一、刑法第306條所謂無故侵入，係指行為人無權或無正當理

由，或未得住屋權人之同意，而違反住屋權人之意思，以積

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之方式進入他人之住宅或建築物。又有

無正當理由而侵入，其理由正當與否，應以客觀標準觀察，

凡法律、道義、習慣等所應許可，而無背於公序良俗者，例

如有搜索職務者之搜索，或追捕現行犯入內，或逮捕人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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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固均不能謂為無故，即如因訪親友、募捐款項、索討債

務、投送電信、追覓家禽等而入他人住居處所者，既無背於

公序良俗，亦不能謂非正當理由，是該罪之成立須行為人主

觀上具有明知其無權侵入而無正當理由仍執意侵入之故意。

又於住宅之居住權人有數人時，因居住權人對於該住宅原則

上均享有平等之支配、管理權能，故均有同意之權限（但若

屬各別住居權人單獨使用之房間，則僅該住居權人有獨立之

同意權），是倘經複數居住權人中之一人同意而進入住宅中

共同居住、支配、管理之空間時，即非無故侵入(最高法院1

12年度台上字第4010號判決意旨參照)，合先敘明。

二、公訴意旨認林錫祿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林錫祿之供述、

告訴人之指訴、監視器錄影光碟、擷取畫面翻拍照片等為其

主要論據。

三、訊據林錫祿固坦承有於上開時間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土

地等事實，但堅詞否認有何無故侵入之犯行，辯稱：我之前

在搬蘿蔔時認識綽號「阿猴」之男子，阿猴後來帶我到告訴

人住宅，我因此認識告訴人，阿猴說告訴人是老闆，阿猴也

住在那裡，阿猴說有需要的話就直接進去告訴人住宅找他，

當天我也是要去找阿猴，要問他在哪裡做農，告訴人沒有跟

我說阿猴已經不住那裡了等語，經查：

　(一)林錫祿於112年1月14日10時24分許，進入告訴人住宅之附

連圍繞土地，嗣於同時27分許離開等情，業據林錫祿於偵

訊及本院準備程序坦承不諱(偵卷第29頁，本院卷第131

頁)，並經本院當庭勘驗監視器畫面，有勘驗筆錄在卷可

稽(本院卷第165至167頁)(監視器畫面顯示時間快26分

鐘，參警卷第57至59頁)，此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為真。

　(二)查告訴人於本院供、證稱：阿猴本名叫王○禮，59年次

人，之前在我這邊工作且住在這，大約從110年至111年11

月，王○禮養雞時經過林錫祿的蘿蔔田而認識，我家沒有

裝門鈴，林錫祿之前就常直接進來我家找阿猴，有時我會

給林錫祿香蕉，他會給我雞肉，王○禮離開後林錫祿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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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了好幾次都找不到，我沒有跟林錫祿說王○禮已經離開

了，也沒有跟他說你不要來了，但後來覺得不是辦法，就

把大門做起來，意思是不希望林錫祿再來，但側門於案發

時只有門框沒有門片，林錫祿當天就是從側門進來，我報

完警做完筆錄才把側門做起來等語(本院卷第130、310至3

15頁)，此與林錫祿所辯互核一致，可知前與告訴人同住

之王○禮確有帶林錫祿至告訴人住宅，且林錫祿前會自行

進入告訴人住宅找王○禮，告訴人當時並無異詞，而王○

禮離開告訴人住宅後告訴人並未告知林錫祿此情亦未要求

其不要再來等，堪認屬實。

　(三)從而，林錫祿先前既已獲同住於告訴人住宅之王○禮同意

得進入該處，而林錫祿於未獲告知王○禮已離開告訴人住

宅之情況下，且案發時告訴人住宅並無門鈴、側門亦無門

板而得直接進入，林錫祿即循往例直接進入告訴人住宅附

連圍繞之土地找尋王○禮，於找尋未果後即於3分鐘內離

開，參諸前揭說明，林錫祿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之土

地即難認背於公序良俗而無正當理由，林錫祿主觀上亦無

明知其無權侵入而無正當理由仍執意侵入之故意。

　(四)至於林錫祿聲請傳喚王○禮到庭作證，欲證明係王○禮帶

其至告訴人住宅等部分，王○禮經本院合法傳喚而未到

庭，此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送達證書及刑事報到單在卷

可參(本院卷第267、271、305頁)，然經本院依職權傳喚

告訴人作證後，其已就相同之待證事實詳為證述，爰認無

再傳喚王○禮到庭之必要，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本件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僅能證明林錫

祿有於案發時間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土地之事實，然林

錫祿之行為難謂無正當理由，檢察官亦未證明林錫祿有無故

侵入之故意，揆諸首揭說明，檢察官所提出之積極證據既不

能證明林錫祿犯罪，即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

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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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頁



本案經檢察官黃蘭雅提起公訴，檢察官林英正、孫源志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3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王龍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無罪部分不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

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

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

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

之意思相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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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53號
上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鍾進發






選任辯護人  徐韻晴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林錫祿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等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463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92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檢察官僅就被告鍾進發（以下逕稱其名）被訴加重竊盜罪無罪部分；被告林錫祿（以下逕稱其名）被訴侵入住宅無罪部分提起上訴，是本院審理範圍僅及於前開部分。
二、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鍾進發被訴加重竊盜罪為無罪；對林錫祿被訴侵入住宅罪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均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三、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鍾進發部分：依告訴人李○池於警詢、原審審理時證述可知鍾進發於民國112年1月9日進入花蓮縣○○鄉○○村告訴人住宅（下稱告訴人住宅，地址詳卷）時，已知告訴人不在家，但鍾進發卻進入倉庫房內搜尋財物，復在冷凍櫃處、廢鐵區翻找財物，且在告訴人住宅停留17分鐘，此有監視器錄影存卷可證，堪認鍾進發已為著手竊盜行為之實施，縱無法證明其竊盜得逞，仍應論以刑法第321條第2項、第1項第1款侵入住宅竊盜未遂罪，原審遽為無罪之諭知，容有違誤。
　㈡林錫祿部分：　
　　林錫祿於警詢時自陳過年前後其最後一次去告訴人住宅時，告訴人有大聲喝斥其出去等語，原審未審酌林錫祿之前多次前往告訴人住宅均未找到綽號「阿猴」之男子，且曾遭告訴人喝斥出去，主觀上已知無權且無正當理由，卻仍擅入告訴人住宅，自已該當侵入住宅罪構成要件。原審遽為林錫祿無罪之諭知，容有違誤。
　㈢爰就上開部分提起上訴，請求撤銷原判決上開部分，更為適當之判決云云。
四、經查：
　㈠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之資料；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裁判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裁判足參）。此即學說上所稱基於嚴格證明法則下之「有罪判決確信程度」，對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據應證明至「無庸置疑」之程度，否則，於無罪推定原則下，被告自始被推定為無罪之人，對於檢察官所指出犯罪嫌疑之事實，並無義務證明其無罪，即所謂「不自證己罪原則」，而應由檢察官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責任，如檢察官無法舉證使達有罪判決之確信程度，以消弭法官對於被告是否犯罪所生之合理懷疑，自屬不能證明犯罪，即應諭知被告無罪。又告訴人或證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是其縱立於證人地位具結而陳述，依經驗法則判斷，其供述證據之證明力仍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從而，告訴人或證人就被害經過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且須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始足當之。又刑法第306條所謂無故侵入，係指行為人無權或無正當理由，或未得住屋權人之同意，而違反住屋權人之意思，以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之方式進入他人之住宅或建築物。而有無正當理由而侵入，其理由正當與否，應以客觀標準觀察，凡法律、道義、習慣等所應許可，而無背於公序良俗者，即不能謂非正當理由，是該罪之成立須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明知其無權侵入而無正當理由仍執意侵入之故意。又於住宅之居住權人有數人時，因居住權人對於該住宅原則上均享有平等之支配、管理權能，故均有同意之權限，是倘經複數居住權人中之一人同意而進入住宅中共同居住、支配、管理之空間時，即非無故侵入(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01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判決就卷內證據調查之結果，而為綜合判斷、取捨，已詳敘：⒈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已證述其不知道鍾進發有無竊取廢鐵區的廢鐵，其在警詢時稱鍾進發有竊取其住宅存放廢鐵區的鐵桶、鐵板僅是其主觀猜測，實際上其沒有證據，故也不再追究等語明確。而佐以鍾進發與告訴人本即認識，告訴人每月均會邀約鍾進發至其住宅小酌，且鍾進發當日進入告訴人住宅後尚3次取水替告訴人之雞舍補水，監視器畫面亦無攝得鍾進發有拿取屋內任何財物，自無從僅憑鍾進發有四處走動查看物品、拿取冷凍櫃中物品又放下等行為，遽認鍾進發有不法所有之竊盜故意，無從形成鍾進發犯刑法第321條第2項、第1項第1款侵入住宅竊盜既遂或未遂罪之確信，乃對鍾進發被訴加重竊盜罪部分為無罪之諭知。⒉綽號「阿猴」男子本名為王○禮（以下逕稱其名），於110年至111年11月間在告訴人住宅處工作，並與告訴人同住該處，林錫祿是王○禮友人，王○禮有讓林錫祿來告訴人住宅，林錫祿也常到該處找王○禮，但王○禮離開後，告訴人並未告知林錫祿王○禮已離開等情，業據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則林錫祿先前既已獲同住於告訴人住宅之王○禮同意得進入該處，復於不知悉王○禮已離去告訴人住宅之情況下，循往例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之土地找尋王○禮，於找尋未果後即於3分鐘內離開，自難認林錫祿主觀上具有明知其無權進入而無正當理由仍執意侵入之故意，無從形成林錫祿犯刑法第306條無故侵入住宅罪之確信，乃對林錫祿為無罪之諭知。原判決所為論斷，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有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自不容任意指為違法。
　㈢檢察官雖執前開陳詞上訴，但：
　⒈鍾進發部分：　
　①告訴人和鍾進發認識20至30年，告訴人每月都會約鍾進發至告訴人住宅小酌聊天約1次，鍾進發對告訴人住宅很熟悉，也知道冷凍櫃中有食物，但告訴人於鍾進發112年1月9日離開後，並未發現冷凍櫃有財物損失等情，業經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見原審卷第169頁至第175頁），此核與原審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筆錄所示鍾進發雖有打開冷凍櫃翻找其內物品，但並未自該櫃內取走任何物品之情相符（見原審卷第160頁至第161頁），自無從逕以鍾進發打開冷凍櫃並翻找其內物品之客觀行為，逕認鍾進發此舉乃係基於不法所有意圖竊盜犯意而為之著手竊盜行為。
　②依現場監視器錄影及原審勘驗筆錄固可證明（見原審卷第160頁至第164頁），鍾進發於112年1月9日在告訴人住宅停留約17分許，並四處走動，及進入一扇鐵門內約46秒，與站在告訴人所稱堆積廢鐵處前約35秒，然依原審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結果（勘驗筆錄見原審卷第161頁；截圖見警卷第51頁至第53頁、本院卷第109頁），監視器錄影僅有攝得鍾進發空手進入該鐵門內，嗣亦空手走出該鐵門，並未攝得鍾進發在內作何事，另鍾進發站在告訴人所稱堆積廢鐵處前時，因監視器畫面反光強烈，鍾進發身影幾近模糊，根本無法辨識鍾進發在該處之舉動（上訴意旨所引偵查中勘驗筆錄之勘驗結果與監視器錄影光碟客觀播放結果及截圖有所出入，自非可採），且鍾進發在上開住宅內的大部分時間，或在發呆看手機，或取水往返雞舍3次補水，或至戶外香蕉區活動，對於放在該住宅內明顯可見具有財產價值之電鍋等電器用品、價值至少千元之紅殼雞蛋數箱，均未碰觸、拿取，足徵鍾進發上開在告訴人住宅之行止，顯與一般竊賊侵入住宅後大肆搜索翻找財物及盡可能拿取目視可及有價值財物之舉止相異，由此堪認鍾進發辯稱：其進入告訴人住宅並無不法所有意圖及竊盜犯意等語，確屬有據，堪以採信。自無從憑鍾進發在上開住宅內四處走動、進出鐵門、站在廢鐵區前數十秒等客觀行止，遽認其係基於不法所有意圖竊盜犯意而為之著手竊盜行為。
　③至告訴人於警詢時雖指述鍾進發進入其住宅後有竊取廢鐵區之鐵板、鐵桶云云（見警卷第29頁）。然其於原審審理時已證稱澄清：鍾進發112年1月9日離開後，經我清點財物，不能確認有無財物不見。因為我堆積的廢鐵很多，就算有找不到的，也是幾支像小支螺絲那樣的廢鐵，價值大約幾百元，但監視器看不出來鍾進發有拿取，我也沒有在場親眼看到，我沒證據證明鍾進發有偷竊，我在警詢中說被告有偷我堆廢鐵處的鐵桶、鐵板，是我自己的猜測，因為那部分的監視器畫面反光、看不清楚等語明確（見原審卷第169頁至第175頁）。從而，自難僅憑告訴人警詢時之主觀猜測遽為不利鍾進發之認定。
　④檢察官上訴意旨謂鍾進發稱其前往告訴人住宅係為訪友之說詞，不可採信云云。然按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有緘默權，被告基於「不自證己罪原則」，既無供述之義務，亦無真實陳述之義務，同時亦不負自證清白之責任，不能因被告未能提出證據資料證明其無罪，即認定其有罪；至法院審理刑事案件，檢察官對於控訴被告犯罪事實的證明責任，自包括提出證據的責任與使審理事實之法院相信被告有犯罪事實的心證責任，必須使法院無合理之懷疑，始得認定被告有罪（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2508號判決意旨參照）。據此，縱令鍾進發並未就其至告訴人住宅之原因、動機提出完整證據或解釋，亦難遽認鍾進發有上訴意旨所指侵入住宅竊盜既遂或未遂之犯行，是檢察官執此指稱原審判決鍾進發此部分無罪顯有違誤云云，亦無可採。　　
　⒉林錫祿部分：
　　上訴意旨以林錫祿已多次前往上址未遇王○禮，且於警詢時自陳於過年前後最後一次欲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土地時，經告訴人當場喝斥出去等語（見警卷第20頁），而認林錫祿於本案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土地時，主觀上已知其無權且無正當理由而具有侵入住宅之犯意。然林錫祿最後一次欲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土地時，經告訴人當場喝斥出去之時間係在112年1月17日之後，而在此之前，告訴人從未明確告知林錫祿不要再過來上址，亦未告知林錫祿王○禮已經離開等情，業經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述綦詳（見原審卷第314、316頁），則本案林錫祿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土地欲找王○禮之時間（112年1月14日），既在告訴人明確告知林錫祿不要再來之前，且檢察官亦未舉證證明林錫祿當時業知王○禮已不住在上址，則由林錫祿基於過往王○禮同意其進入告訴人住宅找王○禮之認識，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土地，並於無人應聲後旋於3分鐘內離去等情綜合觀察，自難認林錫祿本案進入上址時，主觀上具有明知其無權進入而無正當理由仍執意侵入之故意。是檢察官執此指摘原審判決林錫祿無罪顯有違誤云云，顯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難認鍾進發有起訴書或上訴書所指侵入住宅竊盜既遂或未遂犯行；亦難認林錫祿有起訴書所指無故侵入住宅犯行。從而，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被告2人是否涉犯上開犯行，仍有合理懷疑之存在，亦無法說服本院形成被告2人就上開罪名有罪之心證，則依罪疑唯有利於被告原則，應對被告2人為有利之認定。此外，本院在得依或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範圍內，復查無其他積極明確之證據，足以認定被告2人有檢察官所指之上開罪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2人犯罪。原審因而為鍾進發被訴加重竊盜罪部分無罪；林錫祿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應予維持。檢察官上訴未提出適合證明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其上訴意旨所指各節仍就原審所為之證據取捨及心證裁量，再事爭執，然上開論點均不足認定鍾進發有不法所有意圖及竊盜犯意；亦不足認定林錫祿有明知無權進入而無正當理由仍執意侵入之故意，自不足以動搖原判決之基礎，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鍾進發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為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蘭雅提起公訴及上訴，檢察官鄧定強、劉仕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李水源
　　　　　　　　　　　　　　　法　官　謝昀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原訂10月31日宣判，因10月31日颱風停班，順延至11月1日宣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劉又華
●附件：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463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鍾進發
選任辯護人　徐韻晴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林錫祿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92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鍾進發被訴加重竊盜部分無罪；被訴無故侵入住宅部分公訴不受理。 
林錫祿無罪。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
一、被告鍾進發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於民國112年1月9日12時21分許(起訴書誤載為47分)，趁告訴人李○池住宅大門未完全關閉機會，侵入花蓮縣○○鄉○○村○○000○0號之告訴人住宅(下稱告訴人住宅)內，四處翻找財物後，竊取告訴人之財物鐵板後離去。因認鍾進發涉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侵入住宅竊盜罪嫌等語。
二、被告林錫祿於112年1月14日10時24分許(起訴書誤載為50分)，趁告訴人住宅大門未完全關閉機會，無故侵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之土地內。因認林錫祿涉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無故侵入他人住宅附連圍繞之土地罪嫌等語。
貳、鍾進發部分：
一、無罪部分：
　(一)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檢察官依實質舉證責任所提出之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二)公訴意旨認鍾進發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鍾進發之供述、告訴人之指訴、監視器錄影光碟、擷取畫面翻拍照片及偵查中勘驗筆錄等為其主要論據。
　(三)訊據鍾進發固坦承有於上開時間進入告訴人住宅等事實，但堅詞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我要去找告訴人，但打電話沒有接，我就直接去告訴人家裡，沒有偷東西等語。辯護人則為其辯稱：自勘驗監視器畫面可知，鍾進發沒有拿任何東西，且鍾進發與告訴人有一定交情，四處摸摸看看亦非竊盜之著手而無未遂問題，且當時告訴人家中無人，若鍾進發有竊盜之犯意自能得手而非空手而歸等語，經查：
　　　1.鍾進發於112年1月9日12時21分許，進入告訴人住宅，嗣於同時38分許離開等情，業據鍾進發於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坦承不諱(偵卷第28頁，本院卷第67頁)，並經本院當庭勘驗監視器畫面，有勘驗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55至164頁)(監視器畫面顯示時間快26分鐘，參警卷第49至55頁)，此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為真。
　　　2.惟經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其中並無任何鍾進發竊取告訴人住宅財物之情(本院卷第155至164頁)，而警卷中之監視器擷取畫面翻拍照片(警卷第49至55頁)及偵查中之勘驗筆錄(偵卷第29至30頁)亦均未顯示鍾進發有何竊盜行為，已難認鍾進發有公訴意旨所指竊取告訴人鐵板之犯行。
　　　3.又告訴人固於警詢時陳稱：鍾進發擅自進入我家，隨意翻動我的東西，不知道他是否有拿我東西，我後來發現廢鐵區的鐵桶和鐵板數量不清楚，他拿走我的東西就離開了等語(警卷第29頁)，並於偵訊中證稱：我認為鍾進發有拿我的廢鐵，應該是把東西拿衣服擋住，很快的放在副駕駛座或駕駛座等語(偵卷第29至30頁)，然經本院當庭勘驗監視器畫面後，告訴人則證稱：那裡東西滿多的，實際上有無不見我不太清楚，這是我揣測的，監視器沒拍清楚沒有證據，我不再追究，我沒有辦法確定鍾進發拿走鐵條，但我怕他真的有拿，所以警詢時才這樣講等語(本院卷第169、171、175頁)，可知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中稱鍾進發拿走廢鐵僅為臆測之詞，自難作為鍾進發有竊盜犯行之積極證據。
　　　4.至於檢察官於論告書中以鍾進發有四處走動查看物品，拿取冷凍櫃中物品後又放下等情，已著手為竊盜等語，然竊盜罪既以行為人主觀上有不法所有意圖為要件，自不得僅以其客觀上有查看、接近他人財物即得逕論已著手於竊盜。查鍾進發與告訴人本即認識，鍾進發偶爾會至告訴人住宅幫忙工作，1個月也會到該處小酌1次，案發當天原係告訴人約鍾進發至家中小酌，但因告訴人另有其他工作而取消等情，業據告訴人於本院證述甚詳(本院卷第174頁)，是鍾進發稱當天是要去告訴人家中找告訴人等語，尚非全然無稽。且鍾進發當日在告訴人住宅中亦持1透明水杯來回裝水3次，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可稽(本院卷第162頁)，鍾進發並陳稱當時是去幫雞籠裝水(本院卷第165頁)，告訴人則證稱：我有養幾隻雞，當天鍾進發可能看到沒水幫我加水等語(本院卷第174頁)，彼此互核一致，益證鍾進發並非為竊盜而進入告訴人住宅，而僅因時常至告訴人住宅幫忙或小酌，故四處摸摸看看，實與常人至友人家中拜訪之情形無異，難認有何竊盜之犯意。況查，若鍾進發果具有竊盜犯意，則於案發當時告訴人住宅空無一人之情況下，自得逕行竊取財物，實無在告訴人住宅中繞了一圈後即自行離開之理。
　(四)綜上所述，本件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僅能證明鍾進發有於案發時間進入告訴人住宅之事實，尚無法證明鍾進發有竊取鐵板或其他財物之行為，揆諸首揭說明，檢察官所提出之積極證據既不能證明鍾進發犯罪，即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二、不受理部分：
　(一)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告訴；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規定參照。又檢察官以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案件，提起公訴，如經法院審理結果，認為一部無罪，他部不受理或免訴者，其判決主文，應分別諭知(最高法院55年度第4次民、刑庭總會會議決議參照)，合先敘明。
　(二)本案告訴人告訴鍾進發侵入住宅部分，依刑法第308條第1項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而此部分業經雙方和解且告訴人具狀撤回告訴（本院卷第239頁），因公訴意旨認此部分為前揭加重竊盜構成要件之一部分，故就告訴人告訴鍾進發侵入住宅部分，自應為不受理之諭知。
參、林錫祿部分：
一、刑法第306條所謂無故侵入，係指行為人無權或無正當理由，或未得住屋權人之同意，而違反住屋權人之意思，以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之方式進入他人之住宅或建築物。又有無正當理由而侵入，其理由正當與否，應以客觀標準觀察，凡法律、道義、習慣等所應許可，而無背於公序良俗者，例如有搜索職務者之搜索，或追捕現行犯入內，或逮捕人犯入內，固均不能謂為無故，即如因訪親友、募捐款項、索討債務、投送電信、追覓家禽等而入他人住居處所者，既無背於公序良俗，亦不能謂非正當理由，是該罪之成立須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明知其無權侵入而無正當理由仍執意侵入之故意。又於住宅之居住權人有數人時，因居住權人對於該住宅原則上均享有平等之支配、管理權能，故均有同意之權限（但若屬各別住居權人單獨使用之房間，則僅該住居權人有獨立之同意權），是倘經複數居住權人中之一人同意而進入住宅中共同居住、支配、管理之空間時，即非無故侵入(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010號判決意旨參照)，合先敘明。
二、公訴意旨認林錫祿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林錫祿之供述、告訴人之指訴、監視器錄影光碟、擷取畫面翻拍照片等為其主要論據。
三、訊據林錫祿固坦承有於上開時間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土地等事實，但堅詞否認有何無故侵入之犯行，辯稱：我之前在搬蘿蔔時認識綽號「阿猴」之男子，阿猴後來帶我到告訴人住宅，我因此認識告訴人，阿猴說告訴人是老闆，阿猴也住在那裡，阿猴說有需要的話就直接進去告訴人住宅找他，當天我也是要去找阿猴，要問他在哪裡做農，告訴人沒有跟我說阿猴已經不住那裡了等語，經查：
　(一)林錫祿於112年1月14日10時24分許，進入告訴人住宅之附連圍繞土地，嗣於同時27分許離開等情，業據林錫祿於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坦承不諱(偵卷第29頁，本院卷第131頁)，並經本院當庭勘驗監視器畫面，有勘驗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65至167頁)(監視器畫面顯示時間快26分鐘，參警卷第57至59頁)，此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為真。
　(二)查告訴人於本院供、證稱：阿猴本名叫王○禮，59年次人，之前在我這邊工作且住在這，大約從110年至111年11月，王○禮養雞時經過林錫祿的蘿蔔田而認識，我家沒有裝門鈴，林錫祿之前就常直接進來我家找阿猴，有時我會給林錫祿香蕉，他會給我雞肉，王○禮離開後林錫祿仍來找了好幾次都找不到，我沒有跟林錫祿說王○禮已經離開了，也沒有跟他說你不要來了，但後來覺得不是辦法，就把大門做起來，意思是不希望林錫祿再來，但側門於案發時只有門框沒有門片，林錫祿當天就是從側門進來，我報完警做完筆錄才把側門做起來等語(本院卷第130、310至315頁)，此與林錫祿所辯互核一致，可知前與告訴人同住之王○禮確有帶林錫祿至告訴人住宅，且林錫祿前會自行進入告訴人住宅找王○禮，告訴人當時並無異詞，而王○禮離開告訴人住宅後告訴人並未告知林錫祿此情亦未要求其不要再來等，堪認屬實。
　(三)從而，林錫祿先前既已獲同住於告訴人住宅之王○禮同意得進入該處，而林錫祿於未獲告知王○禮已離開告訴人住宅之情況下，且案發時告訴人住宅並無門鈴、側門亦無門板而得直接進入，林錫祿即循往例直接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之土地找尋王○禮，於找尋未果後即於3分鐘內離開，參諸前揭說明，林錫祿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之土地即難認背於公序良俗而無正當理由，林錫祿主觀上亦無明知其無權侵入而無正當理由仍執意侵入之故意。
　(四)至於林錫祿聲請傳喚王○禮到庭作證，欲證明係王○禮帶其至告訴人住宅等部分，王○禮經本院合法傳喚而未到庭，此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送達證書及刑事報到單在卷可參(本院卷第267、271、305頁)，然經本院依職權傳喚告訴人作證後，其已就相同之待證事實詳為證述，爰認無再傳喚王○禮到庭之必要，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本件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僅能證明林錫祿有於案發時間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土地之事實，然林錫祿之行為難謂無正當理由，檢察官亦未證明林錫祿有無故侵入之故意，揆諸首揭說明，檢察官所提出之積極證據既不能證明林錫祿犯罪，即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蘭雅提起公訴，檢察官林英正、孫源志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3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王龍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無罪部分不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3　　日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53號
上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鍾進發



選任辯護人  徐韻晴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林錫祿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等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2年度
易字第463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
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92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檢察官僅就被告鍾進發（以下逕稱其名）被訴加重竊盜罪無
    罪部分；被告林錫祿（以下逕稱其名）被訴侵入住宅無罪部
    分提起上訴，是本院審理範圍僅及於前開部分。
二、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鍾進發被訴加重竊盜罪為
    無罪；對林錫祿被訴侵入住宅罪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
    均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
三、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鍾進發部分：依告訴人李○池於警詢、原審審理時證述可知鍾
    進發於民國112年1月9日進入花蓮縣○○鄉○○村告訴人住宅（
    下稱告訴人住宅，地址詳卷）時，已知告訴人不在家，但鍾
    進發卻進入倉庫房內搜尋財物，復在冷凍櫃處、廢鐵區翻找
    財物，且在告訴人住宅停留17分鐘，此有監視器錄影存卷可
    證，堪認鍾進發已為著手竊盜行為之實施，縱無法證明其竊
    盜得逞，仍應論以刑法第321條第2項、第1項第1款侵入住宅
    竊盜未遂罪，原審遽為無罪之諭知，容有違誤。
　㈡林錫祿部分：　
　　林錫祿於警詢時自陳過年前後其最後一次去告訴人住宅時，
    告訴人有大聲喝斥其出去等語，原審未審酌林錫祿之前多次
    前往告訴人住宅均未找到綽號「阿猴」之男子，且曾遭告訴
    人喝斥出去，主觀上已知無權且無正當理由，卻仍擅入告訴
    人住宅，自已該當侵入住宅罪構成要件。原審遽為林錫祿無
    罪之諭知，容有違誤。
　㈢爰就上開部分提起上訴，請求撤銷原判決上開部分，更為適
    當之判決云云。
四、經查：
　㈠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所謂認定
    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
    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
    為斷罪之資料；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
    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
    裁判基礎（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
    裁判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
    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
    ，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
    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
    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
    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
    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裁判足參）。此即學說上所稱基
    於嚴格證明法則下之「有罪判決確信程度」，對於被告是否
    犯罪之證據應證明至「無庸置疑」之程度，否則，於無罪推
    定原則下，被告自始被推定為無罪之人，對於檢察官所指出
    犯罪嫌疑之事實，並無義務證明其無罪，即所謂「不自證己
    罪原則」，而應由檢察官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責任，如檢察
    官無法舉證使達有罪判決之確信程度，以消弭法官對於被告
    是否犯罪所生之合理懷疑，自屬不能證明犯罪，即應諭知被
    告無罪。又告訴人或證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其目的在
    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是
    其縱立於證人地位具結而陳述，依經驗法則判斷，其供述證
    據之證明力仍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
    ，從而，告訴人或證人就被害經過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
    ，且須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始足當之。又刑法第
    306條所謂無故侵入，係指行為人無權或無正當理由，或未
    得住屋權人之同意，而違反住屋權人之意思，以積極作為或
    消極不作為之方式進入他人之住宅或建築物。而有無正當理
    由而侵入，其理由正當與否，應以客觀標準觀察，凡法律、
    道義、習慣等所應許可，而無背於公序良俗者，即不能謂非
    正當理由，是該罪之成立須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明知其無權侵
    入而無正當理由仍執意侵入之故意。又於住宅之居住權人有
    數人時，因居住權人對於該住宅原則上均享有平等之支配、
    管理權能，故均有同意之權限，是倘經複數居住權人中之一
    人同意而進入住宅中共同居住、支配、管理之空間時，即非
    無故侵入(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010號判決意旨參照)
    。
　㈡原判決就卷內證據調查之結果，而為綜合判斷、取捨，已詳
    敘：⒈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已證述其不知道鍾進發有無竊取
    廢鐵區的廢鐵，其在警詢時稱鍾進發有竊取其住宅存放廢鐵
    區的鐵桶、鐵板僅是其主觀猜測，實際上其沒有證據，故也
    不再追究等語明確。而佐以鍾進發與告訴人本即認識，告訴
    人每月均會邀約鍾進發至其住宅小酌，且鍾進發當日進入告
    訴人住宅後尚3次取水替告訴人之雞舍補水，監視器畫面亦
    無攝得鍾進發有拿取屋內任何財物，自無從僅憑鍾進發有四
    處走動查看物品、拿取冷凍櫃中物品又放下等行為，遽認鍾
    進發有不法所有之竊盜故意，無從形成鍾進發犯刑法第321
    條第2項、第1項第1款侵入住宅竊盜既遂或未遂罪之確信，
    乃對鍾進發被訴加重竊盜罪部分為無罪之諭知。⒉綽號「阿
    猴」男子本名為王○禮（以下逕稱其名），於110年至111年1
    1月間在告訴人住宅處工作，並與告訴人同住該處，林錫祿
    是王○禮友人，王○禮有讓林錫祿來告訴人住宅，林錫祿也常
    到該處找王○禮，但王○禮離開後，告訴人並未告知林錫祿王
    ○禮已離開等情，業據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則林
    錫祿先前既已獲同住於告訴人住宅之王○禮同意得進入該處
    ，復於不知悉王○禮已離去告訴人住宅之情況下，循往例進
    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之土地找尋王○禮，於找尋未果後即
    於3分鐘內離開，自難認林錫祿主觀上具有明知其無權進入
    而無正當理由仍執意侵入之故意，無從形成林錫祿犯刑法第
    306條無故侵入住宅罪之確信，乃對林錫祿為無罪之諭知。
    原判決所為論斷，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有其他
    違背法令之情形，自不容任意指為違法。
　㈢檢察官雖執前開陳詞上訴，但：
　⒈鍾進發部分：　
　①告訴人和鍾進發認識20至30年，告訴人每月都會約鍾進發至
    告訴人住宅小酌聊天約1次，鍾進發對告訴人住宅很熟悉，
    也知道冷凍櫃中有食物，但告訴人於鍾進發112年1月9日離
    開後，並未發現冷凍櫃有財物損失等情，業經告訴人於原審
    審理時證述明確（見原審卷第169頁至第175頁），此核與原
    審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筆錄所示鍾進發雖有打開冷凍櫃
    翻找其內物品，但並未自該櫃內取走任何物品之情相符（見
    原審卷第160頁至第161頁），自無從逕以鍾進發打開冷凍櫃
    並翻找其內物品之客觀行為，逕認鍾進發此舉乃係基於不法
    所有意圖竊盜犯意而為之著手竊盜行為。
　②依現場監視器錄影及原審勘驗筆錄固可證明（見原審卷第160
    頁至第164頁），鍾進發於112年1月9日在告訴人住宅停留約
    17分許，並四處走動，及進入一扇鐵門內約46秒，與站在告
    訴人所稱堆積廢鐵處前約35秒，然依原審勘驗現場監視器錄
    影結果（勘驗筆錄見原審卷第161頁；截圖見警卷第51頁至
    第53頁、本院卷第109頁），監視器錄影僅有攝得鍾進發空
    手進入該鐵門內，嗣亦空手走出該鐵門，並未攝得鍾進發在
    內作何事，另鍾進發站在告訴人所稱堆積廢鐵處前時，因監
    視器畫面反光強烈，鍾進發身影幾近模糊，根本無法辨識鍾
    進發在該處之舉動（上訴意旨所引偵查中勘驗筆錄之勘驗結
    果與監視器錄影光碟客觀播放結果及截圖有所出入，自非可
    採），且鍾進發在上開住宅內的大部分時間，或在發呆看手
    機，或取水往返雞舍3次補水，或至戶外香蕉區活動，對於
    放在該住宅內明顯可見具有財產價值之電鍋等電器用品、價
    值至少千元之紅殼雞蛋數箱，均未碰觸、拿取，足徵鍾進發
    上開在告訴人住宅之行止，顯與一般竊賊侵入住宅後大肆搜
    索翻找財物及盡可能拿取目視可及有價值財物之舉止相異，
    由此堪認鍾進發辯稱：其進入告訴人住宅並無不法所有意圖
    及竊盜犯意等語，確屬有據，堪以採信。自無從憑鍾進發在
    上開住宅內四處走動、進出鐵門、站在廢鐵區前數十秒等客
    觀行止，遽認其係基於不法所有意圖竊盜犯意而為之著手竊
    盜行為。
　③至告訴人於警詢時雖指述鍾進發進入其住宅後有竊取廢鐵區
    之鐵板、鐵桶云云（見警卷第29頁）。然其於原審審理時已
    證稱澄清：鍾進發112年1月9日離開後，經我清點財物，不
    能確認有無財物不見。因為我堆積的廢鐵很多，就算有找不
    到的，也是幾支像小支螺絲那樣的廢鐵，價值大約幾百元，
    但監視器看不出來鍾進發有拿取，我也沒有在場親眼看到，
    我沒證據證明鍾進發有偷竊，我在警詢中說被告有偷我堆廢
    鐵處的鐵桶、鐵板，是我自己的猜測，因為那部分的監視器
    畫面反光、看不清楚等語明確（見原審卷第169頁至第175頁
    ）。從而，自難僅憑告訴人警詢時之主觀猜測遽為不利鍾進
    發之認定。
　④檢察官上訴意旨謂鍾進發稱其前往告訴人住宅係為訪友之說
    詞，不可採信云云。然按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有緘默權，被
    告基於「不自證己罪原則」，既無供述之義務，亦無真實陳
    述之義務，同時亦不負自證清白之責任，不能因被告未能提
    出證據資料證明其無罪，即認定其有罪；至法院審理刑事案
    件，檢察官對於控訴被告犯罪事實的證明責任，自包括提出
    證據的責任與使審理事實之法院相信被告有犯罪事實的心證
    責任，必須使法院無合理之懷疑，始得認定被告有罪（最高
    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2508號判決意旨參照）。據此，縱令鍾
    進發並未就其至告訴人住宅之原因、動機提出完整證據或解
    釋，亦難遽認鍾進發有上訴意旨所指侵入住宅竊盜既遂或未
    遂之犯行，是檢察官執此指稱原審判決鍾進發此部分無罪顯
    有違誤云云，亦無可採。　　
　⒉林錫祿部分：
　　上訴意旨以林錫祿已多次前往上址未遇王○禮，且於警詢時
    自陳於過年前後最後一次欲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土地時
    ，經告訴人當場喝斥出去等語（見警卷第20頁），而認林錫
    祿於本案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土地時，主觀上已知其無
    權且無正當理由而具有侵入住宅之犯意。然林錫祿最後一次
    欲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土地時，經告訴人當場喝斥出去
    之時間係在112年1月17日之後，而在此之前，告訴人從未明
    確告知林錫祿不要再過來上址，亦未告知林錫祿王○禮已經
    離開等情，業經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述綦詳（見原審卷第
    314、316頁），則本案林錫祿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土地
    欲找王○禮之時間（112年1月14日），既在告訴人明確告知
    林錫祿不要再來之前，且檢察官亦未舉證證明林錫祿當時業
    知王○禮已不住在上址，則由林錫祿基於過往王○禮同意其進
    入告訴人住宅找王○禮之認識，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土
    地，並於無人應聲後旋於3分鐘內離去等情綜合觀察，自難
    認林錫祿本案進入上址時，主觀上具有明知其無權進入而無
    正當理由仍執意侵入之故意。是檢察官執此指摘原審判決林
    錫祿無罪顯有違誤云云，顯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難認鍾進發有起訴書或
    上訴書所指侵入住宅竊盜既遂或未遂犯行；亦難認林錫祿有
    起訴書所指無故侵入住宅犯行。從而，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
    據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被告2人是否涉犯上開犯行，仍
    有合理懷疑之存在，亦無法說服本院形成被告2人就上開罪
    名有罪之心證，則依罪疑唯有利於被告原則，應對被告2人
    為有利之認定。此外，本院在得依或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範
    圍內，復查無其他積極明確之證據，足以認定被告2人有檢
    察官所指之上開罪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2人犯罪。原審因
    而為鍾進發被訴加重竊盜罪部分無罪；林錫祿無罪之諭知，
    核無違誤，應予維持。檢察官上訴未提出適合證明犯罪事實
    之積極證據，其上訴意旨所指各節仍就原審所為之證據取捨
    及心證裁量，再事爭執，然上開論點均不足認定鍾進發有不
    法所有意圖及竊盜犯意；亦不足認定林錫祿有明知無權進入
    而無正當理由仍執意侵入之故意，自不足以動搖原判決之基
    礎，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鍾進發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
    為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73條、第368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蘭雅提起公訴及上訴，檢察官鄧定強、劉仕國到
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李水源
　　　　　　　　　　　　　　　法　官　謝昀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原訂10月31日宣判，因10月31日颱風停班，順延至11月1日宣判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劉又華
●附件：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463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鍾進發
選任辯護人　徐韻晴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林錫祿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92
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鍾進發被訴加重竊盜部分無罪；被訴無故侵入住宅部分公訴不受
理。 
林錫祿無罪。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
一、被告鍾進發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於民國112年1
    月9日12時21分許(起訴書誤載為47分)，趁告訴人李○池住宅
    大門未完全關閉機會，侵入花蓮縣○○鄉○○村○○000○0號之告
    訴人住宅(下稱告訴人住宅)內，四處翻找財物後，竊取告訴
    人之財物鐵板後離去。因認鍾進發涉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
    1款之侵入住宅竊盜罪嫌等語。
二、被告林錫祿於112年1月14日10時24分許(起訴書誤載為50分)
    ，趁告訴人住宅大門未完全關閉機會，無故侵入告訴人住宅
    附連圍繞之土地內。因認林錫祿涉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無故
    侵入他人住宅附連圍繞之土地罪嫌等語。
貳、鍾進發部分：
一、無罪部分：
　(一)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
      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
      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
      第154條第1項、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
      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
      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
      。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
      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
      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
      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再認定不利於被
      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檢察官依實質舉證責任所提
      出之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基於無罪
      推定之原則，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二)公訴意旨認鍾進發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鍾進發之供述
      、告訴人之指訴、監視器錄影光碟、擷取畫面翻拍照片及
      偵查中勘驗筆錄等為其主要論據。
　(三)訊據鍾進發固坦承有於上開時間進入告訴人住宅等事實，
      但堅詞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我要去找告訴人，但打
      電話沒有接，我就直接去告訴人家裡，沒有偷東西等語。
      辯護人則為其辯稱：自勘驗監視器畫面可知，鍾進發沒有
      拿任何東西，且鍾進發與告訴人有一定交情，四處摸摸看
      看亦非竊盜之著手而無未遂問題，且當時告訴人家中無人
      ，若鍾進發有竊盜之犯意自能得手而非空手而歸等語，經
      查：
　　　1.鍾進發於112年1月9日12時21分許，進入告訴人住宅，
        嗣於同時38分許離開等情，業據鍾進發於偵訊及本院準
        備程序坦承不諱(偵卷第28頁，本院卷第67頁)，並經本
        院當庭勘驗監視器畫面，有勘驗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
        第155至164頁)(監視器畫面顯示時間快26分鐘，參警卷
        第49至55頁)，此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為真。
　　　2.惟經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其中並無任何鍾進發竊取告
        訴人住宅財物之情(本院卷第155至164頁)，而警卷中之
        監視器擷取畫面翻拍照片(警卷第49至55頁)及偵查中之
        勘驗筆錄(偵卷第29至30頁)亦均未顯示鍾進發有何竊盜
        行為，已難認鍾進發有公訴意旨所指竊取告訴人鐵板之
        犯行。
　　　3.又告訴人固於警詢時陳稱：鍾進發擅自進入我家，隨意
        翻動我的東西，不知道他是否有拿我東西，我後來發現
        廢鐵區的鐵桶和鐵板數量不清楚，他拿走我的東西就離
        開了等語(警卷第29頁)，並於偵訊中證稱：我認為鍾進
        發有拿我的廢鐵，應該是把東西拿衣服擋住，很快的放
        在副駕駛座或駕駛座等語(偵卷第29至30頁)，然經本院
        當庭勘驗監視器畫面後，告訴人則證稱：那裡東西滿多
        的，實際上有無不見我不太清楚，這是我揣測的，監視
        器沒拍清楚沒有證據，我不再追究，我沒有辦法確定鍾
        進發拿走鐵條，但我怕他真的有拿，所以警詢時才這樣
        講等語(本院卷第169、171、175頁)，可知告訴人於警
        詢及偵訊中稱鍾進發拿走廢鐵僅為臆測之詞，自難作為
        鍾進發有竊盜犯行之積極證據。
　　　4.至於檢察官於論告書中以鍾進發有四處走動查看物品，
        拿取冷凍櫃中物品後又放下等情，已著手為竊盜等語，
        然竊盜罪既以行為人主觀上有不法所有意圖為要件，自
        不得僅以其客觀上有查看、接近他人財物即得逕論已著
        手於竊盜。查鍾進發與告訴人本即認識，鍾進發偶爾會
        至告訴人住宅幫忙工作，1個月也會到該處小酌1次，案
        發當天原係告訴人約鍾進發至家中小酌，但因告訴人另
        有其他工作而取消等情，業據告訴人於本院證述甚詳(
        本院卷第174頁)，是鍾進發稱當天是要去告訴人家中找
        告訴人等語，尚非全然無稽。且鍾進發當日在告訴人住
        宅中亦持1透明水杯來回裝水3次，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可
        稽(本院卷第162頁)，鍾進發並陳稱當時是去幫雞籠裝
        水(本院卷第165頁)，告訴人則證稱：我有養幾隻雞，
        當天鍾進發可能看到沒水幫我加水等語(本院卷第174頁
        )，彼此互核一致，益證鍾進發並非為竊盜而進入告訴
        人住宅，而僅因時常至告訴人住宅幫忙或小酌，故四處
        摸摸看看，實與常人至友人家中拜訪之情形無異，難認
        有何竊盜之犯意。況查，若鍾進發果具有竊盜犯意，則
        於案發當時告訴人住宅空無一人之情況下，自得逕行竊
        取財物，實無在告訴人住宅中繞了一圈後即自行離開之
        理。
　(四)綜上所述，本件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僅能證明鍾
      進發有於案發時間進入告訴人住宅之事實，尚無法證明鍾
      進發有竊取鐵板或其他財物之行為，揆諸首揭說明，檢察
      官所提出之積極證據既不能證明鍾進發犯罪，即應為其無
      罪之諭知。
二、不受理部分：
　(一)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告訴
      ；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
      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規定參照。又檢察官以實質
      上或裁判上一罪案件，提起公訴，如經法院審理結果，認
      為一部無罪，他部不受理或免訴者，其判決主文，應分別
      諭知(最高法院55年度第4次民、刑庭總會會議決議參照)
      ，合先敘明。
　(二)本案告訴人告訴鍾進發侵入住宅部分，依刑法第308條第1
      項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而此部分業經雙方和解且告訴人具
      狀撤回告訴（本院卷第239頁），因公訴意旨認此部分為
      前揭加重竊盜構成要件之一部分，故就告訴人告訴鍾進發
      侵入住宅部分，自應為不受理之諭知。
參、林錫祿部分：
一、刑法第306條所謂無故侵入，係指行為人無權或無正當理由
    ，或未得住屋權人之同意，而違反住屋權人之意思，以積極
    作為或消極不作為之方式進入他人之住宅或建築物。又有無
    正當理由而侵入，其理由正當與否，應以客觀標準觀察，凡
    法律、道義、習慣等所應許可，而無背於公序良俗者，例如
    有搜索職務者之搜索，或追捕現行犯入內，或逮捕人犯入內
    ，固均不能謂為無故，即如因訪親友、募捐款項、索討債務
    、投送電信、追覓家禽等而入他人住居處所者，既無背於公
    序良俗，亦不能謂非正當理由，是該罪之成立須行為人主觀
    上具有明知其無權侵入而無正當理由仍執意侵入之故意。又
    於住宅之居住權人有數人時，因居住權人對於該住宅原則上
    均享有平等之支配、管理權能，故均有同意之權限（但若屬
    各別住居權人單獨使用之房間，則僅該住居權人有獨立之同
    意權），是倘經複數居住權人中之一人同意而進入住宅中共
    同居住、支配、管理之空間時，即非無故侵入(最高法院112
    年度台上字第4010號判決意旨參照)，合先敘明。
二、公訴意旨認林錫祿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林錫祿之供述、
    告訴人之指訴、監視器錄影光碟、擷取畫面翻拍照片等為其
    主要論據。
三、訊據林錫祿固坦承有於上開時間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土
    地等事實，但堅詞否認有何無故侵入之犯行，辯稱：我之前
    在搬蘿蔔時認識綽號「阿猴」之男子，阿猴後來帶我到告訴
    人住宅，我因此認識告訴人，阿猴說告訴人是老闆，阿猴也
    住在那裡，阿猴說有需要的話就直接進去告訴人住宅找他，
    當天我也是要去找阿猴，要問他在哪裡做農，告訴人沒有跟
    我說阿猴已經不住那裡了等語，經查：
　(一)林錫祿於112年1月14日10時24分許，進入告訴人住宅之附
      連圍繞土地，嗣於同時27分許離開等情，業據林錫祿於偵
      訊及本院準備程序坦承不諱(偵卷第29頁，本院卷第131頁
      )，並經本院當庭勘驗監視器畫面，有勘驗筆錄在卷可稽(
      本院卷第165至167頁)(監視器畫面顯示時間快26分鐘，參
      警卷第57至59頁)，此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為真。
　(二)查告訴人於本院供、證稱：阿猴本名叫王○禮，59年次人
      ，之前在我這邊工作且住在這，大約從110年至111年11月
      ，王○禮養雞時經過林錫祿的蘿蔔田而認識，我家沒有裝
      門鈴，林錫祿之前就常直接進來我家找阿猴，有時我會給
      林錫祿香蕉，他會給我雞肉，王○禮離開後林錫祿仍來找
      了好幾次都找不到，我沒有跟林錫祿說王○禮已經離開了
      ，也沒有跟他說你不要來了，但後來覺得不是辦法，就把
      大門做起來，意思是不希望林錫祿再來，但側門於案發時
      只有門框沒有門片，林錫祿當天就是從側門進來，我報完
      警做完筆錄才把側門做起來等語(本院卷第130、310至315
      頁)，此與林錫祿所辯互核一致，可知前與告訴人同住之
      王○禮確有帶林錫祿至告訴人住宅，且林錫祿前會自行進
      入告訴人住宅找王○禮，告訴人當時並無異詞，而王○禮離
      開告訴人住宅後告訴人並未告知林錫祿此情亦未要求其不
      要再來等，堪認屬實。
　(三)從而，林錫祿先前既已獲同住於告訴人住宅之王○禮同意
      得進入該處，而林錫祿於未獲告知王○禮已離開告訴人住
      宅之情況下，且案發時告訴人住宅並無門鈴、側門亦無門
      板而得直接進入，林錫祿即循往例直接進入告訴人住宅附
      連圍繞之土地找尋王○禮，於找尋未果後即於3分鐘內離開
      ，參諸前揭說明，林錫祿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之土地
      即難認背於公序良俗而無正當理由，林錫祿主觀上亦無明
      知其無權侵入而無正當理由仍執意侵入之故意。
　(四)至於林錫祿聲請傳喚王○禮到庭作證，欲證明係王○禮帶其
      至告訴人住宅等部分，王○禮經本院合法傳喚而未到庭，
      此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送達證書及刑事報到單在卷可參
      (本院卷第267、271、305頁)，然經本院依職權傳喚告訴
      人作證後，其已就相同之待證事實詳為證述，爰認無再傳
      喚王○禮到庭之必要，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本件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僅能證明林錫
    祿有於案發時間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土地之事實，然林
    錫祿之行為難謂無正當理由，檢察官亦未證明林錫祿有無故
    侵入之故意，揆諸首揭說明，檢察官所提出之積極證據既不
    能證明林錫祿犯罪，即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蘭雅提起公訴，檢察官林英正、孫源志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3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王龍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無罪部分不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
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
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
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
之意思相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3　　日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53號
上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鍾進發



選任辯護人  徐韻晴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林錫祿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等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463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92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檢察官僅就被告鍾進發（以下逕稱其名）被訴加重竊盜罪無罪部分；被告林錫祿（以下逕稱其名）被訴侵入住宅無罪部分提起上訴，是本院審理範圍僅及於前開部分。
二、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鍾進發被訴加重竊盜罪為無罪；對林錫祿被訴侵入住宅罪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均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三、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鍾進發部分：依告訴人李○池於警詢、原審審理時證述可知鍾進發於民國112年1月9日進入花蓮縣○○鄉○○村告訴人住宅（下稱告訴人住宅，地址詳卷）時，已知告訴人不在家，但鍾進發卻進入倉庫房內搜尋財物，復在冷凍櫃處、廢鐵區翻找財物，且在告訴人住宅停留17分鐘，此有監視器錄影存卷可證，堪認鍾進發已為著手竊盜行為之實施，縱無法證明其竊盜得逞，仍應論以刑法第321條第2項、第1項第1款侵入住宅竊盜未遂罪，原審遽為無罪之諭知，容有違誤。
　㈡林錫祿部分：　
　　林錫祿於警詢時自陳過年前後其最後一次去告訴人住宅時，告訴人有大聲喝斥其出去等語，原審未審酌林錫祿之前多次前往告訴人住宅均未找到綽號「阿猴」之男子，且曾遭告訴人喝斥出去，主觀上已知無權且無正當理由，卻仍擅入告訴人住宅，自已該當侵入住宅罪構成要件。原審遽為林錫祿無罪之諭知，容有違誤。
　㈢爰就上開部分提起上訴，請求撤銷原判決上開部分，更為適當之判決云云。
四、經查：
　㈠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之資料；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裁判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裁判足參）。此即學說上所稱基於嚴格證明法則下之「有罪判決確信程度」，對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據應證明至「無庸置疑」之程度，否則，於無罪推定原則下，被告自始被推定為無罪之人，對於檢察官所指出犯罪嫌疑之事實，並無義務證明其無罪，即所謂「不自證己罪原則」，而應由檢察官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責任，如檢察官無法舉證使達有罪判決之確信程度，以消弭法官對於被告是否犯罪所生之合理懷疑，自屬不能證明犯罪，即應諭知被告無罪。又告訴人或證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是其縱立於證人地位具結而陳述，依經驗法則判斷，其供述證據之證明力仍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從而，告訴人或證人就被害經過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且須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始足當之。又刑法第306條所謂無故侵入，係指行為人無權或無正當理由，或未得住屋權人之同意，而違反住屋權人之意思，以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之方式進入他人之住宅或建築物。而有無正當理由而侵入，其理由正當與否，應以客觀標準觀察，凡法律、道義、習慣等所應許可，而無背於公序良俗者，即不能謂非正當理由，是該罪之成立須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明知其無權侵入而無正當理由仍執意侵入之故意。又於住宅之居住權人有數人時，因居住權人對於該住宅原則上均享有平等之支配、管理權能，故均有同意之權限，是倘經複數居住權人中之一人同意而進入住宅中共同居住、支配、管理之空間時，即非無故侵入(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01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判決就卷內證據調查之結果，而為綜合判斷、取捨，已詳敘：⒈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已證述其不知道鍾進發有無竊取廢鐵區的廢鐵，其在警詢時稱鍾進發有竊取其住宅存放廢鐵區的鐵桶、鐵板僅是其主觀猜測，實際上其沒有證據，故也不再追究等語明確。而佐以鍾進發與告訴人本即認識，告訴人每月均會邀約鍾進發至其住宅小酌，且鍾進發當日進入告訴人住宅後尚3次取水替告訴人之雞舍補水，監視器畫面亦無攝得鍾進發有拿取屋內任何財物，自無從僅憑鍾進發有四處走動查看物品、拿取冷凍櫃中物品又放下等行為，遽認鍾進發有不法所有之竊盜故意，無從形成鍾進發犯刑法第321條第2項、第1項第1款侵入住宅竊盜既遂或未遂罪之確信，乃對鍾進發被訴加重竊盜罪部分為無罪之諭知。⒉綽號「阿猴」男子本名為王○禮（以下逕稱其名），於110年至111年11月間在告訴人住宅處工作，並與告訴人同住該處，林錫祿是王○禮友人，王○禮有讓林錫祿來告訴人住宅，林錫祿也常到該處找王○禮，但王○禮離開後，告訴人並未告知林錫祿王○禮已離開等情，業據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則林錫祿先前既已獲同住於告訴人住宅之王○禮同意得進入該處，復於不知悉王○禮已離去告訴人住宅之情況下，循往例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之土地找尋王○禮，於找尋未果後即於3分鐘內離開，自難認林錫祿主觀上具有明知其無權進入而無正當理由仍執意侵入之故意，無從形成林錫祿犯刑法第306條無故侵入住宅罪之確信，乃對林錫祿為無罪之諭知。原判決所為論斷，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有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自不容任意指為違法。
　㈢檢察官雖執前開陳詞上訴，但：
　⒈鍾進發部分：　
　①告訴人和鍾進發認識20至30年，告訴人每月都會約鍾進發至告訴人住宅小酌聊天約1次，鍾進發對告訴人住宅很熟悉，也知道冷凍櫃中有食物，但告訴人於鍾進發112年1月9日離開後，並未發現冷凍櫃有財物損失等情，業經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見原審卷第169頁至第175頁），此核與原審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筆錄所示鍾進發雖有打開冷凍櫃翻找其內物品，但並未自該櫃內取走任何物品之情相符（見原審卷第160頁至第161頁），自無從逕以鍾進發打開冷凍櫃並翻找其內物品之客觀行為，逕認鍾進發此舉乃係基於不法所有意圖竊盜犯意而為之著手竊盜行為。
　②依現場監視器錄影及原審勘驗筆錄固可證明（見原審卷第160頁至第164頁），鍾進發於112年1月9日在告訴人住宅停留約17分許，並四處走動，及進入一扇鐵門內約46秒，與站在告訴人所稱堆積廢鐵處前約35秒，然依原審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結果（勘驗筆錄見原審卷第161頁；截圖見警卷第51頁至第53頁、本院卷第109頁），監視器錄影僅有攝得鍾進發空手進入該鐵門內，嗣亦空手走出該鐵門，並未攝得鍾進發在內作何事，另鍾進發站在告訴人所稱堆積廢鐵處前時，因監視器畫面反光強烈，鍾進發身影幾近模糊，根本無法辨識鍾進發在該處之舉動（上訴意旨所引偵查中勘驗筆錄之勘驗結果與監視器錄影光碟客觀播放結果及截圖有所出入，自非可採），且鍾進發在上開住宅內的大部分時間，或在發呆看手機，或取水往返雞舍3次補水，或至戶外香蕉區活動，對於放在該住宅內明顯可見具有財產價值之電鍋等電器用品、價值至少千元之紅殼雞蛋數箱，均未碰觸、拿取，足徵鍾進發上開在告訴人住宅之行止，顯與一般竊賊侵入住宅後大肆搜索翻找財物及盡可能拿取目視可及有價值財物之舉止相異，由此堪認鍾進發辯稱：其進入告訴人住宅並無不法所有意圖及竊盜犯意等語，確屬有據，堪以採信。自無從憑鍾進發在上開住宅內四處走動、進出鐵門、站在廢鐵區前數十秒等客觀行止，遽認其係基於不法所有意圖竊盜犯意而為之著手竊盜行為。
　③至告訴人於警詢時雖指述鍾進發進入其住宅後有竊取廢鐵區之鐵板、鐵桶云云（見警卷第29頁）。然其於原審審理時已證稱澄清：鍾進發112年1月9日離開後，經我清點財物，不能確認有無財物不見。因為我堆積的廢鐵很多，就算有找不到的，也是幾支像小支螺絲那樣的廢鐵，價值大約幾百元，但監視器看不出來鍾進發有拿取，我也沒有在場親眼看到，我沒證據證明鍾進發有偷竊，我在警詢中說被告有偷我堆廢鐵處的鐵桶、鐵板，是我自己的猜測，因為那部分的監視器畫面反光、看不清楚等語明確（見原審卷第169頁至第175頁）。從而，自難僅憑告訴人警詢時之主觀猜測遽為不利鍾進發之認定。
　④檢察官上訴意旨謂鍾進發稱其前往告訴人住宅係為訪友之說詞，不可採信云云。然按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有緘默權，被告基於「不自證己罪原則」，既無供述之義務，亦無真實陳述之義務，同時亦不負自證清白之責任，不能因被告未能提出證據資料證明其無罪，即認定其有罪；至法院審理刑事案件，檢察官對於控訴被告犯罪事實的證明責任，自包括提出證據的責任與使審理事實之法院相信被告有犯罪事實的心證責任，必須使法院無合理之懷疑，始得認定被告有罪（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2508號判決意旨參照）。據此，縱令鍾進發並未就其至告訴人住宅之原因、動機提出完整證據或解釋，亦難遽認鍾進發有上訴意旨所指侵入住宅竊盜既遂或未遂之犯行，是檢察官執此指稱原審判決鍾進發此部分無罪顯有違誤云云，亦無可採。　　
　⒉林錫祿部分：
　　上訴意旨以林錫祿已多次前往上址未遇王○禮，且於警詢時自陳於過年前後最後一次欲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土地時，經告訴人當場喝斥出去等語（見警卷第20頁），而認林錫祿於本案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土地時，主觀上已知其無權且無正當理由而具有侵入住宅之犯意。然林錫祿最後一次欲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土地時，經告訴人當場喝斥出去之時間係在112年1月17日之後，而在此之前，告訴人從未明確告知林錫祿不要再過來上址，亦未告知林錫祿王○禮已經離開等情，業經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述綦詳（見原審卷第314、316頁），則本案林錫祿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土地欲找王○禮之時間（112年1月14日），既在告訴人明確告知林錫祿不要再來之前，且檢察官亦未舉證證明林錫祿當時業知王○禮已不住在上址，則由林錫祿基於過往王○禮同意其進入告訴人住宅找王○禮之認識，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土地，並於無人應聲後旋於3分鐘內離去等情綜合觀察，自難認林錫祿本案進入上址時，主觀上具有明知其無權進入而無正當理由仍執意侵入之故意。是檢察官執此指摘原審判決林錫祿無罪顯有違誤云云，顯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難認鍾進發有起訴書或上訴書所指侵入住宅竊盜既遂或未遂犯行；亦難認林錫祿有起訴書所指無故侵入住宅犯行。從而，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被告2人是否涉犯上開犯行，仍有合理懷疑之存在，亦無法說服本院形成被告2人就上開罪名有罪之心證，則依罪疑唯有利於被告原則，應對被告2人為有利之認定。此外，本院在得依或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範圍內，復查無其他積極明確之證據，足以認定被告2人有檢察官所指之上開罪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2人犯罪。原審因而為鍾進發被訴加重竊盜罪部分無罪；林錫祿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應予維持。檢察官上訴未提出適合證明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其上訴意旨所指各節仍就原審所為之證據取捨及心證裁量，再事爭執，然上開論點均不足認定鍾進發有不法所有意圖及竊盜犯意；亦不足認定林錫祿有明知無權進入而無正當理由仍執意侵入之故意，自不足以動搖原判決之基礎，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鍾進發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為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蘭雅提起公訴及上訴，檢察官鄧定強、劉仕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李水源
　　　　　　　　　　　　　　　法　官　謝昀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原訂10月31日宣判，因10月31日颱風停班，順延至11月1日宣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劉又華
●附件：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463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鍾進發
選任辯護人　徐韻晴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林錫祿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92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鍾進發被訴加重竊盜部分無罪；被訴無故侵入住宅部分公訴不受理。 
林錫祿無罪。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
一、被告鍾進發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於民國112年1月9日12時21分許(起訴書誤載為47分)，趁告訴人李○池住宅大門未完全關閉機會，侵入花蓮縣○○鄉○○村○○000○0號之告訴人住宅(下稱告訴人住宅)內，四處翻找財物後，竊取告訴人之財物鐵板後離去。因認鍾進發涉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侵入住宅竊盜罪嫌等語。
二、被告林錫祿於112年1月14日10時24分許(起訴書誤載為50分)，趁告訴人住宅大門未完全關閉機會，無故侵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之土地內。因認林錫祿涉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無故侵入他人住宅附連圍繞之土地罪嫌等語。
貳、鍾進發部分：
一、無罪部分：
　(一)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檢察官依實質舉證責任所提出之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二)公訴意旨認鍾進發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鍾進發之供述、告訴人之指訴、監視器錄影光碟、擷取畫面翻拍照片及偵查中勘驗筆錄等為其主要論據。
　(三)訊據鍾進發固坦承有於上開時間進入告訴人住宅等事實，但堅詞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我要去找告訴人，但打電話沒有接，我就直接去告訴人家裡，沒有偷東西等語。辯護人則為其辯稱：自勘驗監視器畫面可知，鍾進發沒有拿任何東西，且鍾進發與告訴人有一定交情，四處摸摸看看亦非竊盜之著手而無未遂問題，且當時告訴人家中無人，若鍾進發有竊盜之犯意自能得手而非空手而歸等語，經查：
　　　1.鍾進發於112年1月9日12時21分許，進入告訴人住宅，嗣於同時38分許離開等情，業據鍾進發於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坦承不諱(偵卷第28頁，本院卷第67頁)，並經本院當庭勘驗監視器畫面，有勘驗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55至164頁)(監視器畫面顯示時間快26分鐘，參警卷第49至55頁)，此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為真。
　　　2.惟經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其中並無任何鍾進發竊取告訴人住宅財物之情(本院卷第155至164頁)，而警卷中之監視器擷取畫面翻拍照片(警卷第49至55頁)及偵查中之勘驗筆錄(偵卷第29至30頁)亦均未顯示鍾進發有何竊盜行為，已難認鍾進發有公訴意旨所指竊取告訴人鐵板之犯行。
　　　3.又告訴人固於警詢時陳稱：鍾進發擅自進入我家，隨意翻動我的東西，不知道他是否有拿我東西，我後來發現廢鐵區的鐵桶和鐵板數量不清楚，他拿走我的東西就離開了等語(警卷第29頁)，並於偵訊中證稱：我認為鍾進發有拿我的廢鐵，應該是把東西拿衣服擋住，很快的放在副駕駛座或駕駛座等語(偵卷第29至30頁)，然經本院當庭勘驗監視器畫面後，告訴人則證稱：那裡東西滿多的，實際上有無不見我不太清楚，這是我揣測的，監視器沒拍清楚沒有證據，我不再追究，我沒有辦法確定鍾進發拿走鐵條，但我怕他真的有拿，所以警詢時才這樣講等語(本院卷第169、171、175頁)，可知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中稱鍾進發拿走廢鐵僅為臆測之詞，自難作為鍾進發有竊盜犯行之積極證據。
　　　4.至於檢察官於論告書中以鍾進發有四處走動查看物品，拿取冷凍櫃中物品後又放下等情，已著手為竊盜等語，然竊盜罪既以行為人主觀上有不法所有意圖為要件，自不得僅以其客觀上有查看、接近他人財物即得逕論已著手於竊盜。查鍾進發與告訴人本即認識，鍾進發偶爾會至告訴人住宅幫忙工作，1個月也會到該處小酌1次，案發當天原係告訴人約鍾進發至家中小酌，但因告訴人另有其他工作而取消等情，業據告訴人於本院證述甚詳(本院卷第174頁)，是鍾進發稱當天是要去告訴人家中找告訴人等語，尚非全然無稽。且鍾進發當日在告訴人住宅中亦持1透明水杯來回裝水3次，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可稽(本院卷第162頁)，鍾進發並陳稱當時是去幫雞籠裝水(本院卷第165頁)，告訴人則證稱：我有養幾隻雞，當天鍾進發可能看到沒水幫我加水等語(本院卷第174頁)，彼此互核一致，益證鍾進發並非為竊盜而進入告訴人住宅，而僅因時常至告訴人住宅幫忙或小酌，故四處摸摸看看，實與常人至友人家中拜訪之情形無異，難認有何竊盜之犯意。況查，若鍾進發果具有竊盜犯意，則於案發當時告訴人住宅空無一人之情況下，自得逕行竊取財物，實無在告訴人住宅中繞了一圈後即自行離開之理。
　(四)綜上所述，本件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僅能證明鍾進發有於案發時間進入告訴人住宅之事實，尚無法證明鍾進發有竊取鐵板或其他財物之行為，揆諸首揭說明，檢察官所提出之積極證據既不能證明鍾進發犯罪，即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二、不受理部分：
　(一)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告訴；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規定參照。又檢察官以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案件，提起公訴，如經法院審理結果，認為一部無罪，他部不受理或免訴者，其判決主文，應分別諭知(最高法院55年度第4次民、刑庭總會會議決議參照)，合先敘明。
　(二)本案告訴人告訴鍾進發侵入住宅部分，依刑法第308條第1項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而此部分業經雙方和解且告訴人具狀撤回告訴（本院卷第239頁），因公訴意旨認此部分為前揭加重竊盜構成要件之一部分，故就告訴人告訴鍾進發侵入住宅部分，自應為不受理之諭知。
參、林錫祿部分：
一、刑法第306條所謂無故侵入，係指行為人無權或無正當理由，或未得住屋權人之同意，而違反住屋權人之意思，以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之方式進入他人之住宅或建築物。又有無正當理由而侵入，其理由正當與否，應以客觀標準觀察，凡法律、道義、習慣等所應許可，而無背於公序良俗者，例如有搜索職務者之搜索，或追捕現行犯入內，或逮捕人犯入內，固均不能謂為無故，即如因訪親友、募捐款項、索討債務、投送電信、追覓家禽等而入他人住居處所者，既無背於公序良俗，亦不能謂非正當理由，是該罪之成立須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明知其無權侵入而無正當理由仍執意侵入之故意。又於住宅之居住權人有數人時，因居住權人對於該住宅原則上均享有平等之支配、管理權能，故均有同意之權限（但若屬各別住居權人單獨使用之房間，則僅該住居權人有獨立之同意權），是倘經複數居住權人中之一人同意而進入住宅中共同居住、支配、管理之空間時，即非無故侵入(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010號判決意旨參照)，合先敘明。
二、公訴意旨認林錫祿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林錫祿之供述、告訴人之指訴、監視器錄影光碟、擷取畫面翻拍照片等為其主要論據。
三、訊據林錫祿固坦承有於上開時間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土地等事實，但堅詞否認有何無故侵入之犯行，辯稱：我之前在搬蘿蔔時認識綽號「阿猴」之男子，阿猴後來帶我到告訴人住宅，我因此認識告訴人，阿猴說告訴人是老闆，阿猴也住在那裡，阿猴說有需要的話就直接進去告訴人住宅找他，當天我也是要去找阿猴，要問他在哪裡做農，告訴人沒有跟我說阿猴已經不住那裡了等語，經查：
　(一)林錫祿於112年1月14日10時24分許，進入告訴人住宅之附連圍繞土地，嗣於同時27分許離開等情，業據林錫祿於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坦承不諱(偵卷第29頁，本院卷第131頁)，並經本院當庭勘驗監視器畫面，有勘驗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65至167頁)(監視器畫面顯示時間快26分鐘，參警卷第57至59頁)，此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為真。
　(二)查告訴人於本院供、證稱：阿猴本名叫王○禮，59年次人，之前在我這邊工作且住在這，大約從110年至111年11月，王○禮養雞時經過林錫祿的蘿蔔田而認識，我家沒有裝門鈴，林錫祿之前就常直接進來我家找阿猴，有時我會給林錫祿香蕉，他會給我雞肉，王○禮離開後林錫祿仍來找了好幾次都找不到，我沒有跟林錫祿說王○禮已經離開了，也沒有跟他說你不要來了，但後來覺得不是辦法，就把大門做起來，意思是不希望林錫祿再來，但側門於案發時只有門框沒有門片，林錫祿當天就是從側門進來，我報完警做完筆錄才把側門做起來等語(本院卷第130、310至315頁)，此與林錫祿所辯互核一致，可知前與告訴人同住之王○禮確有帶林錫祿至告訴人住宅，且林錫祿前會自行進入告訴人住宅找王○禮，告訴人當時並無異詞，而王○禮離開告訴人住宅後告訴人並未告知林錫祿此情亦未要求其不要再來等，堪認屬實。
　(三)從而，林錫祿先前既已獲同住於告訴人住宅之王○禮同意得進入該處，而林錫祿於未獲告知王○禮已離開告訴人住宅之情況下，且案發時告訴人住宅並無門鈴、側門亦無門板而得直接進入，林錫祿即循往例直接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之土地找尋王○禮，於找尋未果後即於3分鐘內離開，參諸前揭說明，林錫祿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之土地即難認背於公序良俗而無正當理由，林錫祿主觀上亦無明知其無權侵入而無正當理由仍執意侵入之故意。
　(四)至於林錫祿聲請傳喚王○禮到庭作證，欲證明係王○禮帶其至告訴人住宅等部分，王○禮經本院合法傳喚而未到庭，此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送達證書及刑事報到單在卷可參(本院卷第267、271、305頁)，然經本院依職權傳喚告訴人作證後，其已就相同之待證事實詳為證述，爰認無再傳喚王○禮到庭之必要，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本件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僅能證明林錫祿有於案發時間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土地之事實，然林錫祿之行為難謂無正當理由，檢察官亦未證明林錫祿有無故侵入之故意，揆諸首揭說明，檢察官所提出之積極證據既不能證明林錫祿犯罪，即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蘭雅提起公訴，檢察官林英正、孫源志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3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王龍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無罪部分不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3　　日
　　　　　　　　　　　　　　　  
　　　　　　　　　　　　　　　


